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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夯实保护工作
新发现文物点3346处

文物保护工作基础得到了全面夯实，西藏
自治区文物局有序推进《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
条例》修订，相继出台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让文
物活起来等政策性文件。江孜宗山抗英遗址
等10个专项保护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和自治
区政府批复公布，茶马古道西藏段、唐蕃古道
西藏段、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芒康盐井
古盐田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完成
667处国家级、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两线”
划定公布工作。

积极克服文物点分散、人员力量薄弱、自然
条件恶劣等重重困难，高标准高质量推进自治
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新发现文物点
3346处，涌现出那曲羌塘女子普查队等先进典
型，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完成石窟寺
等资源调查，15通碑刻石刻入选《第一批古代名
碑名刻文物名录》，文物资源状况逐步廓清。

全面加强防范能力
布达拉宫41年“零火灾”

文物安全防范能力得到了全面加强，西藏
自治区文物局牢固树立安全是文物工作红线、
底线、生命线的意识，全面落实文物安全工作联
席会议和文物博物馆单位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
公告公示制度，同检察院、法院、公安、海关等部
门建立多元共治格局，出台野外文物看管人员
管理办法和文物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持续推进文物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完成全区7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
全评估工作。科技赋能打造全区文物安全监
管平台，加快推进尼阿底、杰顿珠宗等遗址文
物安全保护管理体系建设项目。扎实开展扎
什伦布寺火灾电气消防、罗布林卡消防电气改
造工程，不断提升文物安全物防技防能力，取
得了布达拉宫41年“零火灾”、文物领域5年来
无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成绩。

全面推进文物保护
“十四五”以来实施项目218个

文物保护项目得到全面推进落实，西藏自
治区文物局着力推进了古格王国遗址保护、布
达拉宫贝叶经等古籍文献保护利用、罗布林卡
遗产地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
少国介绍，“十四五”以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争取国家、自治区资金10多亿元，实施文物保
护维修、安全防护、预防性和数字化等项目
218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资金和自治区文物
保护专项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保护类型更多，
覆盖面更广，文物保护状况不断改善。修订
出台《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试
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储备库
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工作进一步科
学化、规范化。

全面强化考古研究
直接证明西藏与中原互通关系
考古发掘研究得到全面强化，西藏自治区

文物局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西藏考

古工作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印发《西藏
考古工作规划（2021-2035年）》，加强央地协
同、校地合作，促进多学科联合攻关，全面落实

“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围绕
青藏高原人类起源、农牧业起源、西藏地区与
中原地区联系、西藏地方文化演进过程等重大
历史问题。

许少国介绍，“十四五”以来，西藏自治区
文物局系统实施42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和
200余项大型基建项目考古调查。梅龙达普遗
址、尚嘎岗遗址将人类首登青藏高原历史推前
至10万年前，玛不错遗址是青藏腹地年代最
早、海拔最高、延续时间最长、考古学文化序列
最清晰的一处湖泊遗址，柞蚕丝、桑蚕丝、王侯
织锦、茶叶、围棋子、联珠团花织锦和龟趺碑座
等遗物的出土，直接证明了西藏与中原一直保
持着文化交流和物品互通的关系，为实证中华
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进程提供了实物证据与学术支撑。国家
文物局已将古格王国遗址、藏王墓列入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项目立项之中。玛不错遗址入选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高原女子考
古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
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结语】
站在“十五五”新的历史起点，西藏自治区

文物局将坚决贯彻落实文物工作要求，统筹推
进文物保护、研究阐释、活化利用等工作，坚守
使命勇毅前行，蓄势待发再启新程，凝心聚力
谱写新篇，为推进文化强区建设再立新功。

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文物事业成绩斐然

人类首登青藏高原历史推前至10万年前
12月23日，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成就和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展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

召开。西藏是我国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文物资源丰厚、风格独特。“十四五”以来，西藏文物从基础薄弱走向体系
健全、从抢救性保护为主走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从单纯保护走向保护利用协调发展。目前，全区已调查登记的不可移
动文物点446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373处（其中国家级70处、自治区级603处、市县级1700处），世界文化遗产1处3点（布
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可移动文物百万余件（套）。 记者赵越

商报讯（记者 赵越）12
月 23 日，西藏自治区文物
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
长孙丹在西藏自治区“十四
五”时期文物事业发展成就
和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进展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我区自 2023
年年底启动了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作。截至 2025
年 5月 31日，我区圆满完成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
调查，复查文物点 4277处、
复查率 100%，新发现文物
点3346处。

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
保护是赓续中华文脉、传承
中华文明的历史责任。下
一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将
聚焦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
原则，锚定文物普查工作的
目标任务，强化担当、务实
工作，扎实做好普查数据审
核报送、文物点实地验收、
文物资源目录编制等工作，
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守护
好、传承好珍贵的文化遗
产，不断开创新时代我区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
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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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度消防维保服务采购公告
本院2026年度消防维保服务项目已由内部决策机构批准

实施。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现面向社会公开采购合格供应
商，为本院提供2026年全年消防维保服务。

一、项目概况与服务范围
1、项目名称：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6 年度消防维保

服务。
2、服务周期：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3、资金来源：市级财政资金。
4、最高限价：人民币5.5万元，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视为

无效投标。
5、服务地点：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含办公用房、审判用

房、周转房及其附属等所有消防设施覆盖区域）。
6、服务范围
日常维保：对院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消火

栓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防火门等所有
消防设施进行定期巡检、测试、维护保养，确保设施完好有效。

故障处理：接报后按约定时限响应，及时排除消防设施故
障，提供应急技术支持。

资料管理：建立完整维保台账，定期提交维保报告，配合完
成消防部门检查及年度检测工作。

其他服务：提供消防设施使用培训、协助制定应急预案及

演练等服务。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消

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等相关内容，且在拉萨市有固定办公地点。
2、具备省（自治区）级消防救援机构认可的相应资质，资质

证书在有效期内。
3、近3年（2023年1月1日至今）具有至少2个机关事业单

位或同类场所消防维保服务业绩（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复印
件佐证）。

4、拟投入项目的团队负责人须具备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
且团队成员具有消防设施操作相关技能证书。

5、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
失信主体名单，无消防领域违法违规记录。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不得同时参与本次采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及实地踏勘
1、报名时间：2025年12月29日（9:30-13:00，15:30-18:00）。
2、报名地点：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707办公室。
3、报名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业绩证明

材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所有材
料加盖单位公章）。

4、实地踏勘：报名截止后，本院将统一电话通知报名供应
商，确定集中踏勘时间，共同查看院区消防设施现状。供应商
需现场记录需求。

四、投标文件编制及递交
1、招标文件领取及编制：报名时获取招标文件，并结合踏

勘情况编制投标文件。
2、递交时间：踏勘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
3、递交地点：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707办公室。
4、递交要求：投标文件一式2份（正本1份，副本1份），密封

袋注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及“密封”字样，逾期送达或未按
要求密封的，不予受理。

五、评审办法
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由评审小组独立打

分，得分最高者确定为中选供应商。
六、联系方式
名称：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路12号
联系人：蒋老师
电话：17789905245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12月24日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服务采购公告
本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服务采购项目已由内部决策

机构批准实施。现面向社会公开采购1家设计服务供应方，为
本单位2026年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设计服务。

一、项目概况与服务范围
（一）项目信息
1、服务周期：2026年1月1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区域（具体以单个项目任务书

为准）。
3、服务内容：为切实保障我院审判执行工作正常运行，拟

结合实际需求，对2026年度急需建设的项目开展设计工作。
4、费用支付：无年度固定预算金额，单个项目设计服务费

以该项目概算批复为准，待资金到位后支付。
（二）服务范围
本项目覆盖采购人2026年度内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具体服务内容为：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工程概算编
制）、施工图设计、图纸审查配合、设计交底、施工阶段技术支
持、设计变更配合、竣工图编制等全过程设计及相关咨询服务，
确保设计成果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及建设方要求。

二、供应方资格要求
1、法人资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营业执照，且在拉萨市有固定办公
地点。

2、资质要求：具备对应项目所需资质：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乙级及以上资质和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

3、专业能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团
队，核心专业负责人须具备相关注册执业资格或高级职称，能
保障及时响应设计需求。

4、业绩要求：近3年（2023年1月1日至今）具有至少2个类
似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业绩（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佐证）。

5. 信誉要求：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无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记录。

6、其他要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与本次采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
体投标。

三、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
1、报名时间：2025年12月29日（9:30-13:00，15:30-18:00）。
2、报名地点：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707办公室。
3、报名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业绩证

明材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所有

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4、报名时现场领取招标资料。
四、投标文件编制及递交
1、投标文件编制要求：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
2、递交时间：2026年1月5日（9:30-13:00，15:30-18：00）。
3、递交地点：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707办公室。
4、递交要求：响应文件需密封装订，一式2份（正本1份，副

本1份），密封袋需注明“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度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设计服务投标文件”及供应方名称，逾期送达或未
按要求密封的文件，采购人不予接收。

五、评审办法
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由采购人组建评审

小组独立打分，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中选供应方。
六、联系方式
名称：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拉萨市城关区热嘎曲果路12号
联系人：蒋老师
电话：17789905245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12月24日


